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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緣「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」於 2009 年 12 月 22 日簽

署，2010 年 3 月 21 日生效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（以下稱我方）得以與中

國大陸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（以下稱陸方）建立官方溝通合作平

臺，推動兩岸不安全消費品通報及協處機制，期以源頭管理的方式，防制

不安全消費品進入國內市場，以加強把關進口商品，保障國人消費權益。 

兩岸不安全消費品通報及協處機制的執行重點，係由我方將所查獲中

國大陸原產之不安全商品訊息，分批通報陸方，請其加強監督或採取矯正

措施；陸方接獲訊息後協助調查、處理，綜整數批處置情形後再回復我方

結果。此機制運作以來，雙方合作關係穩定，陸製輸臺商品之不合格情形

亦有顯著改善。本報告係就此機制之運作詳情，從通報作業伊始（2010 年

4 月）至 2016 年中為統計範圍進行分析與研究。  

壹、通報案件之數量分析 

一、我方通報案件之數量變化 

自 2010 年 4 月 7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統計期間內，我方通報案

件共分為 63 批次，總計有 1,265 起通報案件。各批次通報之期間與件數如

下圖所示。至目前為止之通案批次中，平均各批次通報案件約為 20.1 件商

品，其中以第 41 批通報案件達 59 起，數量最多，而第 14 批 45 件次之。 



 

 

 

圖 1  各批次通報案件數量 

二、陸方回復通報案件之數量分析 

在我方所通報 1,265 起案件中，迄 2016 年 5 月 31 日為止，陸方經調

查並已回復結果之案件，為我方通報批次前 56 批次之案件，共計有 1,126

件。其中，經調查後陸方決定採取措施者有 671 件，未採取措施者為 455

件。目前陸方仍持續進行調查與處理之部分，則為我方通報第 57 至 63 批

次之案件，共計有 139 件。  

 

圖 2  通報案件之處理情況 

 



 

 

貳、採取措施與未採取措施之數量及比例  

依陸方進行之調查與處理結果，其回復案件可分為「採取措施」與「未

採取措施」兩類型。陸方已回復 1,126 件處理情形之案件中，有 671 件有

採取措施，455 件則未採取措施，採取措施之累計案件占全體已處理案件

數之比例為 60%。  

 

 

圖 3  各批陸方已回復案件之採取措施及未採取措施關係 

由陸方採取措施之比例觀察，儘管前三批次採取措施之比例明顯低於

60%之平均值，惟自第 4 批開始各批次採取措施之案件數，即開始穩定上

升高於或相當於平均值。第 19 批後，部分通報批次之已採取措施比例仍

有所波動，但大部分通報案件批次之採取措施比例均呈現穩定成長之趨

勢。而自第 52 批起，已採取措施比例大多持續低於平均值，宜密切關注

後續處理情形。  

 

圖 4  陸方對已回復案件採取措施之比例變化 



 

 

陸方 1,126 起已回復處理案件依上述 13 項類型分類，其採取措施及未

採措施之具體類型比重，如下圖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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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已處理案件之具體類型比重 



 

 

參、資訊來源與商品類型 

分析我方通報案件之資訊來源，多數係來自於進口檢驗不合格之情

形，共計 1,075 件（占整體通報案件之 85%）。而市場購樣的部分共計 186

件（15%），以第 41 批次的 44 件數量最多。至於邊境查核則有 4 件（0%）。

近來以市購檢驗所占資訊來源之比例乃呈現成長之趨勢。  

 

 

圖 6  通報案件之資訊來源 

另一方面，就目前的陸方回復結果來看（共回復 1,126 件），其中屬

於陸方法檢商品項目者共 555 件，占整體案件的 49%。  

目前各批次所通報之商品，包括有一般家電、照明燈具、配電器材、

視聽音響、資訊產品、建材、瓦斯器材、電動手工具、嬰幼兒用品、木質

板材類、紡織品、壁掛式陶瓷臉盆、文具用品、玩具、休閒、防護用具及

其他等 15 項商品。這 15 項通報商品若以主要商品類型區分，可分為六大

類別，其分別係：  

 「電機類」：一般家電、照明燈具、配電器材；  

 「電子類」：視聽音響、資訊產品；  



 

 

 「機械類」：建材（一） 1瓦斯器材、電動手工具、嬰幼兒用品； 

 「化工類」：建材（二）2、木質板材類、紡織品、壁掛式陶瓷臉

盆、文具用品、兒童用品；  

 「玩具類」：玩具；  

 「休閒、防護用具及其他類」商品。  

依據此六大類別歸納通報案件所涉商品，按其件數數量依序為：  

 玩具類：538 件（43%）；  

 化工類：286 件（23%）；  

 休閒、防護用具及其他類：206 件（16%）；  

 電子類：100 件（8%）；  

 機械類：53 件（4%）；  

 電機類：82 件（6%）。  

從數據可發現，涉及玩具類商品之通報次數最多，約占迄今整體通報

案件近四成三，惟從這三年的通報數量之變化趨勢，玩具類商品通報次數

已有逐漸降低的發展，在 2012 年初玩具類通報件數占總件數之 56％，隨

著 2013 年底降低至 45％，乃至現階段之 43％。這個發展有可能基於通報

案件總數的增加，而淡化玩具通報數量之結果，惟亦有可能基於通報案件

增加，使得業者更注意雙方制度之差異，進而有助於降低玩具不合格率之

效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此部分建材包括建築用防火門、建築用鋼筋、鋼纜 (索)、荷重用鈎環、荷重用吊鈎。  

2 此部分建材包括耐燃壁紙、水泥、防火塗料、耐燃建材(石膏板、岩綿裝飾吸音板、矽酸鈣板、

纖維水泥板等 )。  



 

 

 

圖 7  通報案件之商品類型分析 

再者，就通報商品類型之趨勢變化而言，玩具類商品之通報案件持續

為重要通報商品來源，而其他各商品類型之通報案件數量，則僅有微幅波

動之情形。  

肆、陸方調查處理時間、臺商比例與製造地 

一、陸方處理所需時間 

針對陸方已回復處理案件之調查時間加以分析，發現目前自我方聯繫

窗口向中國大陸質檢總局進行通報起算，至陸方完成調查並回復我方之所

需時間，最長者為 455 天（第 33 批），最短者為 85 天（第 22 批）；平

均所需時間約 246 天。自第 26 批之後陸方處理處理時間明顯增加，後續

處理所需時間值得進一步密切觀察。  



 

 

 

單位：天  

圖 8  各批次通報案件之陸方調查處理時間 

 

二、陸方已回復案件廠商所在中國大陸之區位  

從陸方調查結果分析通報商品之製造所在地，目前所涉商品之製造商

以位於廣東省（503 件，51%）的比例最高，其次分別為浙江省（130 件）

與江蘇省（122 件）。而其他各地之次數依序為上海（45 件）、河北（44

件）、福建（39 件）、山東（30 件）、河南（22 件）、安徽（9 件）、

廣西（9 件）、遼寧（6 件）、江西（4 件）、湖南（4 件）、天津（3 件）、

湖北（3 件）、海南（2 件）、黑龍江（2 件）、北京（2 件）、吉林（1

件）與山西（1 件）。  

三、涉及臺商之案件  

觀察陸方調查回復案件涉及之製造商可發現，目前各批次之通報案件

中，製造商為臺商之案件數合計 52 件，每一批次商品有涉及臺商比例最

高者為第 5 批次商品，占 38%，但有多數通報批次之商品均未涉及臺商。

總體而言，通報商品案件涉及臺商者，僅占全體通報案件中之 5%。  



 

 

 

圖 9  各批次通報案件中涉案臺商之數量及比例 

伍、小結 

兩岸消費品安全之通報協處機制，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為止，陸方已

調查我方通報批次中前 56 批次之案件並回復處理結果，共有 1,126 件。其

中，經調查處理後陸方決定採取措施者有 671 件，未採取措施者為 455 件，

則採取措施之累計案件占全體已回復處理案件數達到 60%，此顯示兩岸透

過陸方對不安全中國大陸製商品採取源頭管理之方式，已有一定之成效。

觀察這 6 年的實施經驗，陸方對於已處理案件採取積極措施者，在 2011

年至第 14 批次對已處理案件採取措施者為 61％，2012 年至第 22 批採取

措施比例微幅提升至 62％，2014 年至第 40 批採取措施比例增加至 65％。

這些數字的提升，不論基於兩岸通報協處機制運作更為成熟，抑或為我方

提供資訊的正確度與完整度提升，對於此機制原意在落實「源頭管理」之

目的，確有更為強化與落實之效果。  

然而，現階段整體採取措施比例則降為 60％，代表仍有約四成之案件陸

方調查後未能採取措施。其中，查無製造工廠及製造商否認生產等因素，仍

為主要原因。此亦顯示兩岸仍應繼續強化資訊交流，或我方可藉由單方面措

施來改善上述問題，以降低此部分商品發生不安全情事之可能性。 


